陕西师范大学保健津贴领款单
单位及实验室名称：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XX研究室       2015.7.1.--2015.12.31  金额单位：元
接触有害物品名称：甲苯、二氯甲烷、四氢呋喃、丙酮、氯仿、吡啶等有机试剂。
	序号
	姓名
	天数
	保健
标准
	金额
	身份证号码
	银行名称
	银行卡号
	领款人
签名

	1
	张强
	175
	2元/天
	350.00
	610113198007XXXXXX
	建设银行
	4367424221271XXXXXX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单位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实验室主任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